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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他人AI生成图片被诉侵权
法院：未达独创性标准的作品不受著作权法保护

滑翔伞教练带飞时摔伤索赔合作公司
法院：教练与公司按过错担责

网络交易并非“下单即成立”

四川一消费者1元网购一辆近12万元汽车被判买卖合同未成立 全 国 首 例 个 人 破 产 清 算 案
报告原文：

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圳深化个人破产制度实践，首例个人
破产清算案当事人按债权人会议表决同意的方案积极偿债，4 年考察期满
被依法免除剩余债务。
基本案情：

呼某原在深圳某商场内经营教育培训机构，后因该商场倒闭等原因负债480
余万元。2018年，呼某卖掉唯一住房偿债后，仍有156万余元债务未能清偿。2021年
6月9日，呼某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个人破产清算申请，深圳中院于9
月2日裁定受理。2021年10月18日，深圳中院组织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审核并
表决通过呼某财产报告、豁免财产清单、债权表等。2021年11月8日，深圳中院依法
宣告呼某破产。考察期间，呼某以破产财产及其收入清偿了30余万元债务。4年考察
期届满后，呼某于2025年11月10日向深圳中院申请免除其未清偿债务。
裁判结果：

2025年 11月 25日，深圳中院裁定呼某的未清偿债务自 2025年 11月 9
日起予以免除，同时作出解除对呼某消费行为限制的决定。 （陈虹伶）

本报讯 （记 者 刘熠博 通 讯
员 韦德涛 吴京宇）近年来，滑翔伞
滑翔等高空运动备受欢迎，但其风险不
容小觑。近日，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
审理了一起滑翔伞带飞受伤责任纠纷
案，判决莫某某、某公司按过错担责。

莫某某是持证滑翔伞教练。 2024
年 5 月，莫某某为某公司提供带飞服务，
双方按次结算报酬，莫某某自带飞行装

备。2025 年 2 月，莫某某在带飞时因风
力变化导致坠落，造成九级伤残。之后，
莫某某将某公司诉至法院，认为某公司
作为雇主，应当对其提供劳务过程中遭
受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要求某公司赔
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
计 25万余元。

某公司辩称，双方仅为合作关系，不
存在劳动关系。莫某某自主操作、自带

装备，其受伤系天气及个人原因所致，某
公司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首先，已有法院生
效判决另案确认莫某某与某公司之间不
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中，某公司提供滑
翔场地及客源，莫某某提供滑翔飞行装
备并负责维修、更换飞行装备，利用其专
业资质与技能独立完成飞行操作的核心
环节，按照固定标准从带飞业务中获取

收益，实质为合作成果分配。
其次，莫某某在具体带飞操作中享

有充分的自主决定权，依靠自己的技术
和专业技能独立完成带飞工作，作为持
有专业资质的直接操作者，莫某某是自
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对飞行时的气象
条件、装备安全负有首要注意义务，对事
故发生存在主要过错；某公司作为飞行
活动组织者和场地提供方，未履行安全
管理、风险防控义务，同样存在过错。综
合双方过错程度，法院依法划分责任，判
令莫某某自行承担 70%责任，某公司承
担 30%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某公司赔偿
莫某某各项损失 7 万余元。判决作出
后，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本报讯 （记者 姜郑勇 通讯
员 周 捷 陈燕萍） 陈某以 1 元价
格在某电商平台拍下价值 11.99 万元
的新能源汽车，商家以链接是“测试
链接”为由拒绝发货。陈某诉至法
院，要求商家交付车辆或赔偿损失
11.99 万元。近日，成都铁路运输第
一法院审结这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
纷案。法院认为双方买卖合同并未成
立，判决驳回陈某全部诉讼请求。

2025 年 5 月 ， 某 电 商 平 台 通 过
官方微博发布“1 元购车”“天降 0
元 车 ” 等 促 销 宣 传 ， 引 发 广 泛 关
注。陈某在看到相关信息后，于该
平 台 “ 新 能 源 体 验 中 心 官 方 旗 舰
店”发现一款标价仅为 1 元的某款
新 能 源 汽 车 ， 随 即 下 单 并 完 成 支
付 。 订 单 页 面 显 示 “ 仓 库 处 理 中 ，
预计 6 月 2 日前发货”。

然而，商家在陈某下单后多次联
系 其 解 释 称 ， 该 链 接 为 “ 测 试 链
接”，系“系统问题”“活动未完善”
所致，无法正常发货。陈某则认为，
其已完成下单并支付，合同已成立并
生效，商家拒不发货构成根本违约，
应承担继续履行或赔偿损失的责任，
并要求某电商平台承担连带责任。

商家及某电商平台则辩称，陈某
在下单前，客服已明确告知该链接仅

供测试使用，无法实际购车。此外，
商品详情页信息严重缺失，未载明车
辆颜色、配置等关键信息，规格参数
存在多处矛盾。1 元售价与车辆实际

价值 11.99 万元差距悬殊，商家并无销
售意图，合同不成立。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在于陈某与商家之间的买卖合同是否

成 立 。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法
典》 相关规定，合同的成立须以要约
与承诺为核心，且双方意思表示必须
真实一致。本案中，第一，商品信息
不完整，不构成有效要约。案涉商品
页面未载明车辆具体配置、颜色等关
键信息，且规格参数存在矛盾，不符
合 民 法 典 第 四 百 七 十 二 条 关 于 要 约

“内容具体确定”的要求；第二，双方
未形成真实合意。商家在陈某下单前
已明确告知该链接为测试用途，无法
实 际 交 易 ， 陈 某 对 此 知 晓 或 应 当 知
晓。其下单行为不符合交易习惯，亦
不 能 视 为 对 商 家 意 思 表 示 的 合 理 信
赖；第三，价格悬殊违反公平原则。1
元售价与车辆实际价值 11.99 万元差距
过大，明显违背市场交易常识。陈某
在 未 与 商 家 进 一 步 确 认 的 情 况 下 下
单，缺乏合理信赖基础，亦不符合诚
信原则。综上，法院认定双方买卖合
同未成立，陈某诉请缺乏依据，判决
予以驳回。该判决目前已生效。

本案为一起典型的“1 元购车”纠
纷，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网络购物合同的成立，须以真
实意思表示为基础。网络购物虽便利，但
合同成立仍需满足法律规定的要约与承
诺要件。商家发布商品信息，若内容不完
整、信息矛盾，则难以构成有效要约。消
费者下单支付，若缺乏对商家真实意图

的合理信赖，亦不能简单认定为承诺。本案
中，商品页面信息残缺、参数矛盾，且商家
已明确提示为测试链接，消费者仍下单，双
方意思表示未达成一致，合同不成立。

其次，消费者应理性看待“超低价”
促销，审慎下单。“1 元购车”等宣传往往
具有吸引眼球的效果，但消费者应保持
理性。若价格明显偏离市场价值，应警惕
其背后可能存在的误解、测试或营销噱
头。盲目下单不仅难以实现交易目的，还
可能引发诉讼风险。

再次，平台与商家应规范信息发布，
防范法律风险。电商平台和经营者应加

强商品信息审核，避免使用“测试链接”
“系统错误”等作为免责理由。若确需发
布测试信息，应显著标注“非实际销售”
等提示，避免误导消费者。平台也应建立
健全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维
护良好的网络交易秩序。

最后，司法引导诚信交易，促进网络
消费环境健康发展。本案判决明确，网络
交易并非“下单即成立”，需回归合同法
的基本逻辑。法院在审理中坚持以事实
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既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也防止滥用诉讼权利，体现了司
法对诚信交易的坚守。

本报讯 （记 者 周瑞平 通 讯
员 孙 璐 蒋元媛）公司在未与员工
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面降低员工的
工资，员工以公司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
报酬为由，要求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
付经济补偿金。近日，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这起劳动争议案作出二审
判决，维持安徽省肥东县人民法院一审
判决，确认双方解除劳动关系，判决用人
单位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
金 3万余元及工资差额 500余元。

廖某于 2013年 9月入职安徽某机械
公司。某机械公司以经营出现严重困难
为由，自 2023 年 10 月起，以通知形式告
知办事处将全体员工基本工资下调。廖
某的实发工资从 2023年 1月至 10月的每

月 3000 元左右，被降低至 2023 年 11 月、
12月的每月 1780元左右。2024年 4月 16
日，廖某向某机械公司邮寄《被迫解除劳
动合同通知书》一份，以公司未向其及时
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由，要求解除劳动
关系。某机械公司于次日收到该份通知
书。后廖某提起劳动仲裁。肥东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确认廖
某与某机械公司自 2024年 4月 17日起解
除劳动关系，某机械公司应支付廖某解
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3 万余元及工资
差额 516元。某机械公司对裁决不服，向
肥东法院提起诉讼。

肥东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解除劳
动关系，确认某机械公司、廖某双方劳动
关系已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解除。关于

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从 2023 年 10
月起，某机械公司在未与廖某协商一致
的情况下，单方面降低廖某的工资，致使
廖某的平均工资由每月 3000 元左右，下
降到 1780 元左右。廖某因此要求解除
双方劳动关系，某机械公司应支付廖某
经济补偿金，廖某离职前一年的月平均
工资法院经核算认可仲裁庭的计算结
果，月平均工资为 2911 元。廖某在某机
械公司工作 11 年，故某机械公司应支付
廖某经济补偿金 32021 元。另廖某主张
2023 年 11 月、2023 年 12 月和 2024 年 1
月的发放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差额部分，依法予以确认。故肥东法院
判决某机械公司向廖某支付解除劳动关
系经济补偿金 3 万余元及工资差额 500

余元。
一审判决后，某机械公司不服，提

起上诉。
合肥中院二审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
约定的内容。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
面形式。”劳动报酬的调整事关劳动者切
身利益，属于变更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降
低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应当与劳动者协商
确定。某机械公司主张廖某在调薪后未
提出异议，应当视为默认。法院认为，公
司在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
面降低劳动者的工资，劳动者未提出异议
不能视为默认，公司的降薪行为不符合法
律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解除劳动关系
经济补偿金。一审认定的经济补偿金数
额并无不当。另，劳动仲裁裁决某机械公
司支付廖某工资差额 500余元，某机械公
司、廖某对此项裁决均未提起诉讼，一审
法院对此项裁决予以确认，未有不妥。合
肥中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员工因用人单位单方降薪要求辞职并赔偿
法院：劳动关系解除，用人单位应支付经济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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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广东省梅州市梅
县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涉及人工智能
生成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2025年 1月，哈尔滨某知识产权服
务公司在某 AI软件中输入“红色背景、
新年元素等”简单关键词后，该软件自
动生成元旦主题高清图片。此后，某知
识产权服务公司仅对该图片进行简单
后期处理，添加部分常见节日祝福语
后，便将该图片进行著作权登记。某医
药公司未经某知识产权服务公司许可，
在其注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中使
用了涉案图片，某知识产权服务公司以
侵害其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某医
药公司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后认为，我国著作权法保
护的是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必须同时满
足“独立性”与“创造性”两个要素，即该

作品应系作者独立创作完成并能体现
作者个人的智力判断与选择、展示作者
对该作品的理解并达到一定的创作高
度。本案原告使用 AI软件自动生成的
图片，虽然图片本身系由多元素构成的
具有一定审美意义的平面美术作品，但
该图片的生成高度依赖 AI软件的技术
功能，作者仅在后期添加了一些常见的
节日祝福语，未投入较多的自我审美意
识和创造工作，没有付出与传统图片创
作相当的智力性劳动，该软件自动生成
的图片并未体现作者独特的智力创造，
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所保护
的作品。原告仅凭著作权登记证书主
张其享有涉案作品著作权，进而要求被
告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缺乏充分的事实
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现已生效。

（马浩佳 宋宇婷）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涉 AI 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纠纷日渐增
多。判断这类内容是否受著作权法保
护，核心仍在于独创性标准的严格适
用。AI 本质是创作辅助工具，不能成

为享有著作权的主体，只有人类的智
力投入才能赋予内容独创性。若用户
仅输入简单关键词而未在主题构思、
表达设计等方面融入独特判断与选
择，生成内容缺乏独创性，则不构成著
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本案的裁判，
清晰划定了 AI 生成内容的保护边界，
为新业态规范发展提供了明确司法指
引，助力人工智能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蔡 蕾 通讯
员 王亚姿 张诗俊）新能源汽车充
电受损，责任如何界定？近日，湖北省嘉
鱼县人民法院调解一起新能源汽车充
电受损案，明确充电站经营者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最终促成某
新能源公司赔偿车主部分损失。

2025年10月，新能源汽车车主袁某
将其车辆停放在嘉鱼县某村委会旁的一
处充电站充电。当日下午取车时，袁某发
现车辆充电接口破损变形，充电盖板也
留有明显划痕。发现异常后，袁某第一时
间报警处理。然而，该充电站经营者某新
能源公司无法提供事发时段的监控录
像，直接导致事故经过无法还原，肇事方
亦难以查明。因多次协商未果，袁某将该
新能源公司诉至法院，主张赔偿车辆修
理费、误工费、车辆租赁费等损失。

法院受理此案后，认为本案是新能
源新业态发展下的典型案件，核心争议
集中在充电站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界
定与监控缺失导致的举证难题两方面。
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
规定，明确指出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充电站
作为新兴公共服务场所，完善监控设施、
定期巡检设备、保障消费者财产安全，既
是其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是企业持
续规范经营的基本要求。

经多轮“背靠背”沟通与“面对面”
协商，充电站经营者正视其安全管理
短板，主动表示愿意承担相应赔偿责
任。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被告某新能源
公司自愿赔偿原告袁某部分损失，袁
某自愿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新能源汽车在充电站充电时受损
法院：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责任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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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君隆（中国台湾地区居民）：本院受理原告上海福琳房地

产经纪事务所与被告赖君隆中介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5 民初 3344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赖君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居间佣金 40,000 元。公告费 400 元及案件受理费 800 元均由你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
柯庆（此人在境外）：本院受理柯强、柯乐诉柯庆法定继承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5）沪 0101 民

初 1455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板垣叡君（ITAGAKI REI），板垣叡（日本）：本院受理板垣

彩叡（ITAGAKI SAE）诉板垣叡君（ITAGAKI REI）、板垣叡遗

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5）沪

0101 民初 2489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延

安东路 1234 号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
周道森（ZHOU DAOSEN）（澳大利亚）：本院受理刘兴波

诉周道森（ZHOU DAOSEN）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5）沪 0115 民初 4405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上海市浦东新区杨源路 218 号）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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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卫清、许善长（此人在境外）、上海尚地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宝鸡高新开发区磐石建筑机具租赁站诉被告

杨卫清、杨卫兵、许善长（此人在境外）、第三人上海尚地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抽逃出资纠纷一案。上诉人杨卫兵就（2025）沪 0112

民初 23921 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该上诉

状的要点为：1. 依法撤销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5）

沪 0112 民初 23921 号民事判决；2. 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宝鸡

高新开发区磐石建筑机具租赁站的全部诉讼请求。杨卫清，上

海尚地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逾期将依法

审理。许善长（此人在境外）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逾期将依法

审理。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
张朝军、瑞启商业咨询（海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

韦洪海与被上诉人张朝军、瑞启商业咨询（海南）有限公司合

同、准合同纠纷一案，上诉人韦洪海不服一审（2024）琼 0105 民

初 9635 号民事判决，提起上诉。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本案的传票、合议庭通知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等诉讼材料。张朝军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

上述诉讼材料，60 日期满即视为送达，瑞启商业咨询（海南）有

限公司应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材料，30

日期满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

内。本案定于 2026 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送达仲裁文书
赵武：本会受理的申请人永州市城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与被申请人赵武之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案号：永仲

（2025）第 83 号】，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永仲决字（2025）第 83 号裁决书仲裁通知书，裁决结果如下：

一、解除双方于 2018 年 8 月 29 日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二、被

申请人在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20 日内向申请人返还案涉房屋。

三、被申请人于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申请人支付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租金 11431 元、支付 2022

年 4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总违约金 4606.55 元。四、被申请

人从 2025 年 6 月 30 日起至返还案涉房屋当日止，按年租金 4034

元的标准向申请人支付实际房屋占有使用费。五、驳回申请人

的其他仲裁请求。六、本案仲裁费 2117 元，公告费 1000 元，由申

请人承担 526元，被申请人承担 2591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

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永州仲裁委员会
长沙远途宏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4MA4L4ADR6N）：本会已依法受理申请人李文杰（身

份证号：430111*******5014）黄雨熙（身份证号：430921*******

0023）、丛逸潇（身份证号：211382*******1627）、江英杰（身份证

号 ：430681*******9350）、刘 智 文（身 份 证 号 ：430407*******

0013）与你单位的劳动争议，因你单位未来本会领取相关法律文

书,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

申 请 书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通 知（卷 号 ：岳 劳 人 仲 案 字

【2026】1157 号 、岳 劳 人 仲 案 字【2026】1158 号 、岳 劳 人 仲 案 字

【2026】1159 号 、岳 劳 人 仲 案 字【2026】1164 号 、岳 劳 人 仲 案 字

【2026】1524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本会定于答辩

期满后第 5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会仲裁庭（湖南省长沙市

岳麓区银盆南路 273号 2楼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届时不到庭，

本会将依法裁决。 长沙市岳麓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李胜方（被申请人）：本会受理申请人大同恒富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与你之间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5）同仲裁字第 147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及证

据材料、仲裁规则、仲裁员名册、仲裁员选定书、案件监督卡、仲

裁事项告知书、承诺书、证据交换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本会定于 2026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 时在大同仲裁委员会仲裁

部进行证据交换。大同仲裁委员会联系电话：0352-6029852。

大同仲裁委员会
安福海、张四女（被申请人）：本会受理申请人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城建支行与被申请人安福海、张四女之间

的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安福海、张四女公告送达（2025）

同仲裁字第 070 号《大同仲裁委员会裁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被申请人张四女、安福海到本会领取上述文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本会联系电话：0352-7922161。 大同仲裁委员会
义乌思百硕进出口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2025）杭仲 03

萧字第 930 号申请人深圳市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申

请人义乌思百硕进出口有限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仲裁申请书副本、证据材料、仲裁规则、选（指）定仲裁员声

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格式）等应裁

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

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

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

仲裁庭并定于 2026 年 7 月 8 日 14 时 30 分在第五仲裁庭开庭审

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 号 5 楼，电话

0571－82660825）。 杭州仲裁委员会
郝文清：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4）杭仲 03 萧字第 1635/

1636 号申请人正泰安能数字能源（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

之间的合同纠纷一案，已于 2025 年 11 月 25 日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委（2024）杭仲 03 萧裁字第 1635/1636 号

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地

址 ：浙 江 省 杭 州 市 萧 山 区 博 学 路 837 号 ，电 话 0571 －

82660829）。 杭州仲裁委员会
刘影：本仲裁委员会已受理（2025）杭仲 03 萧字第 520-526

号申请人张奇/郑香丽/王旭君/吴雨霏/蒋双梅/郑桂香/范宸菲

与被申请人宋少康、冯绘霖、刘影、苏学明、姚枭岩之间的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应裁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原）、变更仲裁申请书副本、

证据材料（变更后）、仲裁员名册、仲裁规则、选（指）定仲裁员声

明书、仲裁风险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2025）杭仲 03

萧决字第 520-1-526-1 号决定书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

日起 10日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

内，举证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内。上述期限届满

后，本仲裁委员会将依法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26 年 6 月 29 日下

午 2 时 30 分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博学路

837号五楼，电话 0571－88393160）。 杭州仲裁委员会

抖电（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2026）杭仲 04 字第 46

号申请人山东福豆食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抖电（杭州）科技有限

公司关于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

送达应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及证据材料、增加

仲裁请求申请书、仲裁风险告知书、选（指）定仲裁员声明书、本委

仲裁规则及仲裁员名册等应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 日

内，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举证期限

为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 10日内。上述期限届满后，本委将依法组

成仲裁庭并于 2026 年 6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委第一仲裁庭 305

室开庭审理本案。（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西坝路 49-4 号 3

楼，电话：0571-85464917）。 杭州仲裁委员会
王占军：本仲裁委员会受理的（2024）杭仲 01 字第 75 号申请人

布丁酒店浙江股份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王占军关于特许经营合同

纠纷一案，已于 2024 年 8月 20 日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24）杭仲 01 裁字第 75 号裁决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

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委领取裁决书（地

址：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 588 号中节能西溪首座 A3 号楼，电话

0571－88324978），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仲裁委员会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他
周庆玲、惠州市大麦优房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转让方惠州市惠

阳区淘房置业有限公司与受让方鲁剑文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惠州市惠阳区淘房置业有限公司已将（2025）粤 1302 民初 9586 号

及（2025）粤 13 民终 3877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所享有的对周庆玲、惠

州市大麦优房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您方”）的全部债权及其他

相 关 的 全 部 附 属 权 利 转 让 给 鲁 剑 文（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441302198608170517）。截止至 2026 年 3 月 25 日，本金 80000 元、利

息（利息以 8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3 月 21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延迟履行债务期间加倍利息（以 80000 元为基数，从 2025 年

7 月 28 日起按照每日万分之 1.75 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现

惠州市惠阳区淘房置业有限公司和鲁剑文以公告方式联合通知您

方及其他相关当事人，上述债权及相关权益已转让的事实，自公告

见报之日起您方立即向鲁剑文履行上述判决书的支付义务。联系

人：鲁剑文，电话：13692778713。

通知人：惠州市惠阳区淘房置业有限公司、鲁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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